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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大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

項目編號 EH09 

項目名稱 退休業務 

承辦單位 人事室退撫保險組 

作業程序

說明 

一、簽請校長同意或人事室主動通知辦理 

(一)自願退休人員需於退休生效日 4個月前提出申請。 

(二)屆齡退休人員於退休生效日前 3 個月內前由人事室主動通知當

事人填具相關表件並檢具年資經歷證件。 

(三)命令退休人員於成就退休條件時，由當事人或人事室簽請同意

。 

二、填具相關表件及檢具年資證明文件： 

(一)至主管機關（教育部或銓敘部）網站產製同仁退休事實表。 

(二)其他表件： 

1.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發放退離給與人員資料卡及銀行存摺

影本（臺灣銀行、第一商業銀行及合作金庫銀行之任一家）。 

2.退休公務人員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現職待遇計算表。 

3.臺灣銀行優惠存款帳戶封面影本。 

4.相片。 

5.郵局存摺封面影本。 

6.戶籍資料。 

(三)年資證明文件：兵役相關證明文件(例如：大專集訓、退伍令

等）、任職其他公職單位證明文件。 

三、報送主管機關審定。 

四、核發第一次退休金並向教育部請款歸墊 

(一)依主管機關退休核定函內容發放退休金。 

(二)依計算單核發第一次退休金簽會主計室，並代出納組先依國稅

局之退職所得應課稅所得試算軟體，初算退休人員應課稅所得

額，簽會出納組依最新相關稅法規定複核無誤後代扣退職所得

稅。 

(三)檢具核定函、發放清冊、當事人簽收之領據（或金融機構匯款

成功憑證影本）及收據向教育部請款歸墊。 

控制重點 一、就退休事實表內填載事項及經歷證件先予審查，如因所附證

件不足或有錯誤者，通知退休人員補正後，再彙送主管機關

審定。 

二、職員如具有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合計逾 35 年者，由當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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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就其前後年資予以取捨，取捨後之年資，合計應為 35 年

整。教師如符合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 6 條規定者，其在學

校教職員退休條例修正施行前後年資最高均得採計 40 年，

前後年資合計逾 40 年者，由當事人就其前後年資予以取

捨，取捨後之年資，合計應為 40 年整。 

三、退休案件未依主管機關之規定於擬退休生效日前 3 個月內前報

送者，需於退休事實表內勾選切結，如因作業不及，致退休金、

優惠存款等權益受損，由本人自行負責之切結聲明。 

四、申請次年 1 月 2 日以後退休可晉級之公務人員退休案，本校送

銓敘部審定時，需隨案檢具考績核定權責機關核定後出具之考

績證明（如考績清冊影本等證明文件）；但退休申請案於 12 月

1日以前到部者，得俟 12月 2日辦理年終考績後，再行補送考

績證明。 

五、新制會計人員退休案件，另依規定程序由主計室自行循主計

系統層轉報送。 

六、人事室應於退休人員成就請領養老給付條件時，請其選擇

是否請領養老給付，並告知選擇請領與否之相關權益及選

擇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變更等事項。 

七、人事室應請退休人員選擇其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是

否以直撥入帳方式辦理；惟如臺灣銀行公教保險部因特殊

原因改開立支票給付者，則以開立支票之作業方式辦理。 

法令依據 
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其施行細則與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及其施行

細則。 

使用表單 一、公務人員退休事實表、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事實表。 

二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發放退離給與人員資料卡。 

三、退休公務人員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現職待遇計算表、退休教育

人員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計算表（教師）（職員）。 

四、公務人員擬退休辦理優惠儲蓄綜合存款開戶聲明書暨最後服務

機關證明書。 

 
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Content.aspx?PCODE=S0080001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Content.aspx?PCODE=S0080002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Content.aspx?PCODE=H0150004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Content.aspx?PCODE=H0150005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Content.aspx?PCODE=H0150005
http://www.mocs.gov.tw/pages/detail.aspx?Node=559&Page=3202&Index=5
http://www.personnel.ntu.edu.tw/~persadm/table3/32002a.doc
http://www.personnel.ntu.edu.tw/~persadm/table3/32004.doc
http://www.personnel.ntu.edu.tw/table3/33047.doc
http://www.personnel.ntu.edu.tw/table3/33049.doc
http://www.personnel.ntu.edu.tw/table3/33049.doc
http://www.personnel.ntu.edu.tw/table3/33048.doc
http://www.personnel.ntu.edu.tw/table3/32005.doc
http://www.personnel.ntu.edu.tw/table3/32005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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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大學人事室作業流程圖 

退休業務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準備 

退休事實表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
審查 

 
人事室 

資料上傳並函送主管機關。 

 

人事室 

證件齊備

符合規定 

 

命令退休 

於成就退休條件時簽

請校長同意。 

當事人或人事室 

填具退休事實表，檢同任職

證件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

 

退休案審定 

 

主管機關 

 

是 

A 

否 
通知本校補件

或查證

1.退休事實表 

2.公務人員退休

撫卹基金發放

退離給與人員

資料卡 

3.最後在職同等

級人員現職待遇

計算表 

4.臺灣銀行優惠

存款存摺影本 

5.郵局存摺影本 

6.戶籍資料 

屆齡退休 

於當事人屆齡退休 3

個月前通知當事人。 

人事室 

自願退休 

當事人於退休生效日 4

個月前提出簽請校長

同意。 

當事人 

EH09 

準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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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束 

轉知當事人並核發第一次退休金。 
（代算退休所得應課稅所得） 

人事室 

主管機關核發

審定函 

登錄報帳系統申請撥款並檢具核定
函、發放清冊、領據(或金融機構匯
款成功憑證影本)及收據向教育部
請款歸墊。 

人事室 

A 

審核預借退休金墊款 

主計室 

複核退休所得應課稅所得之金額是
否計算正確 

出納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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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大學人事室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

     年度 

自行檢查單位：人事室退撫保險組 

作業類別(項目)：退休業務           檢查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 

檢查重點 
自行檢查情形 

檢查情形說明 
符合 未符合 

一、作業流程有效性    

(一)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

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。 

(二)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

執行。 

   

二、退休業務辦理期限    

（一）當年度屆齡退休人員名單是否

列冊管控。 

   

（二）是否於屆齡退休人員屆齡退休 

前 3個月主動通知當事人。 

   

（三）如非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

外，是否依規定於退休生效

日前 3 個月內送主管機關審

查。 

   

三、退休資格及文件審查    

（一）檢查退休事實表各欄內容是否

均已詳實填列？任職年資有

無遺漏或未填？ 

   

（二）是否就事實表內填載事項及經 

歷證件先予查證。 

   

（三）退休案件是否已上傳並函報主

管機關核辦？ 

   

四、退休權益說明及協助    
（一）是否向擬退休人員說明退休生 

效日涉及年終考績、考績晉級 
等相關權益問題。 

   

（二）是否向擬退休人員說明擇領退 
休金、補償金種類之差異及新 
舊制年資取捨之影響，並協助 
退休人員慎重選擇。 

   

（三）是否向擬退休人員說明公保養 
老給付請領選擇之影響，及請 
求權時效。 

   

（四）是否向退休人員說明優惠存款 
辦理手續及注意事項。 

   

五、退休審定通知及退休金發放    
（一）是否將退休審定函轉發退休人 

員。 
   

（二）如非可歸責於主管機關之事由    



EH09-6 

外，是否於退休生效日如期核發
退休金。 

結論/需採行之改善措施： 

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複核：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

註：1.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，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，同 1

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，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評估。 

2.自行評估情形除勾選外，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評估情形。 


